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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政协邯郸市第十二届委员会
[bookmark: _GoBack]第二次会议第154号提案的答复

复兴区政协：
贵单位提出的关于化解物业矛盾的建议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针对近年来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因服务产生的物业管理纠纷问题，我局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。
一、建立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等级管理，继续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行业监管力度
2017年，国务院取消了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制度后，放开了市场准入管制，我局作为物业管理行政管理部门也改进了监管手段，出台了《邯郸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综合管理办法》，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系。以信用体系平台为基础，以信用法律制度为保障，以信用信息公示共享为依托，以企业红黑名单制度为重点，以守信联合奖励和失信联合惩戒为抓手的物业服务市场监管新机制。企业违反相关规定，将予以信用减分，直至拉黑从物业管理市场中清理出去。同时，今年我局将安排部署对全市物业服务企业进行市场整顿秩序大检查，建立企业信用档案，对不良企业的不良行为记录在档。加强企业对物业服务的正确认识，充分认识到业主是第一位的、服务是第一位的经营理念，从政策层面上减少物业纠纷的发生。
二、提高物业管理从业人员的素质，抓好队伍建设，提
升服务质量
我市从去年11月至今年5月专门对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。今年仍将继续组织区县开展企业员工的业务培训，开展“物业服务提升年活动”，进一步提高企业的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。今年上半年已委托市物业管理协会举办了五期“初级建（构）筑物业消防员培训班”，300多名安保人员取得了公安部消防局颁发的初级消防员岗位证书。同时，加强对业主委员会委员相关物业管理知识的培训，增强业主委员会委员的法律意识、履职意识和监督物业企业服务的能力。
三、加强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作用
2016年5月，我局按照市综治办要求，成立了主城区物业管理纠纷调解委员会，在丛台区、邯山区、复兴区、邯郸县住建局、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建局各区住建（房管）局分别建立了5个调解室，运转以来，共调处物业纠纷860多件，受到了广大居民的认可。今年将继续发挥调解委员会作用，规范运作，将物业管理纠纷化解到基层。
四、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
关于第三方协调管理机构问题。今年我局要求市物业管
理协会充分发挥协会自律机制，研究由物业管理协会针对物业管理纠纷的协调、补充、配合及先行调解机构。充分起到行业协会的作用，架起企业、业主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的桥梁纽带。
五、加强各县（市、区）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及各街道办事处对业主委员会组建的指导力度，完善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
2009年住建部出台了《邯郸市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》、2015年市政府对2003年出台的《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》进行了修订，对首届业主大会的召开和业主委员会的组建做了详细的规定。并将此项工作按辖区划分，由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具体指导组建工作。同时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建立由县（市）、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及街道办事处、社区居民委员会、公安派出所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管理企业等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。联席会议由街道办事处负责召集和主持，整理并保管联席会议的记录。联席会议主要协调解决物业管理中的纠纷等疑难问题，并对物业服务企业的年度服务质量进行评测。
贵单位对以上办理情况有何意见，请填写《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》（附后），并及时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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